
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4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

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资阳海天”）
90.00万元 3,970万元 是 否

乐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山海天”）

80.00万元 18,043.73万元 是 否

宜宾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宾海天”）

80.00万元 18,329.00万元 是 否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蒲江达海”）

150.00 万元 37,008.00万元 是 否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堂海天”）

100.00 万元 11,994.00万元 是 否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资阳污水”）

1,060.00万元 7,244.75万元 是 否

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峨眉山海天”）

60.00万元 8,343.00万元 是 否

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雅安海天”）

1,050.00万元 9,270.06万元 是 否

平昌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昌海天”）

1,050.00万元 11,607.50万元 是 否

宜宾市翠屏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翠屏海天”）

1,030.00万元 692.00 万元 是 否

乐山马边达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马边达海”）

30.00万元 2,328.60万元 是 否

达州海天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达州海天”）

1,000.00万元 50,503.00万元 是 否

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1,000.00万元 2,970.00万元 是 否



“乐至海天”）

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简阳沱江”）

1,000.00万元 7,580.00万元 是 否

珙县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珙县海天”）

1,000.00万元 485.00 万元 是 否

眉山市彭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彭山海天”）

1,000.00万元 7,730.0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

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97,459.3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01.8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本次担保对象乐山海天、金堂海天、雅安海天、平昌海天、马边达海、达

州海天、彭山海天资产负债率超过 70%，其余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近期，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资阳污水、乐至海天、简阳沱江、平昌海天、雅安海天、

珙县海天、翠屏海天、彭山海天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各融资

1000 万元提供担保。

公司为达州海天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融资 1000 万元提供担保。



公司为资阳海天、乐山海天、宜宾海天、蒲江达海、金堂海天、资阳污水、

峨眉山海天、雅安海天、平昌海天、翠屏海天、马边达海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合计融资 78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提供担保。

序号 借款人 融资结构 担保金额（万元）

1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90.00

2 乐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80.00

3 宜宾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80.00

4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150.00

5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100.00

6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60.00

7 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60.00

8 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50.00

9 平昌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50.00

10 宜宾市翠屏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30.00

11 乐山马边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30.00

本次担保事项均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6 年 1 月 12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申请授

信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26 年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

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新增收购

的子公司）拟在 2026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61,000 万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 231,000 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5 年 12 月 16 日对外披露的《海天股份：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申



请授信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3）、《海天股份：关于公司为子公

司 2026 年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4）、2026 年 1 月 13 日对外披露的《海天股份：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

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2000756627903Y
法人 乐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100565671717A
法人 宜宾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5005534951706
法人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 88.1984% 91510131MA6705825Q
法人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0121592091443L
法人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2000MA62K0HE1L
法人 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181054147171C
法人 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800MA62C0T69Y
法人 平昌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923MA62D43F37
法人 宜宾市翠屏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502MA68U1R03Q
法人 乐山马边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133MA68H32Q12
法人 达州海天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700MA62YY7D99
法人 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2022782278495Y
法人 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2081784725666M
法人 珙县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526558225612U
法人 眉山市彭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 100% 915114223144636141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43,843.12 19,529.22 24,313.90 1,886.13 -172.43 50,104.80 25,618.47 24,486.33 12,220.68 3,569.19

乐山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39,442.57 28,255.24 11,187.33 2,158.51 222.48 38,709.42 27,744.57 10,964.85 6,891.07 -293.20

宜宾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40,901.27 21,231.94 19,669.33 2,123.93 655.40 39,460.10 20,446.17 19,013.92 9,545.19 3,861.82

蒲江达海水务有限

公司

66,757.94 43,432.23 23,325.71 2,257.16 89.51 73,022.13 49,785.92 23,236.21 8,112.98 917.26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30,768.44 21,829.29 8,939.15 1,323.80 48.36 30,189.57 21,298.78 8,890.79 5,745.43 -733.21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21,600.88 14,020.46 7,580.42 1,397.54 -17.31 21,678.67 14,080.94 7,597.73 6,039.77 755.41

峨眉山海天水务有

限公司

22,087.45 10,743.84 11,343.61 1,379.11 291.62 21,947.42 10,895.43 11,051.99 5,092.10 2,393.70

雅安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14,536.03 12,157.30 2,378.74 428.57 11.63 15,744.26 13,377.15 2,367.11 1,673.57 -171.77

平昌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22,302.28 17,331.36 4,970.92 768.00 210.30 22,966.38 18,205.77 4,760.62 3,803.58 797.42

宜宾市翠屏区海天

水务有限公司

8,165.58 1,336.12 6,829.46 219.17 -54.94 8,672.79 1,788.39 6,884.40 1,256.02 79.40

乐山马边达海水务

有限公司

4,261.71 3,276.02 985.69 351.00 -1.95 4,680.09 3,692.44 987.65 1,313.55 3.20

达州海天环保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69,394.43 53,175.79 16,218.64 2,714.40 415.75 70,002.59 54,199.71 15,802.88 6,939.09 -379.86



乐至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10,105.78 6,693.14 3,412.64 740.23 4.95 9,210.89 5,803.20 3,407.69 4,170.56 992.58

简阳市沱江环保生

化有限责任公司

15,850.42 10,337.64 5,512.77 932.91 238.64 15,864.82 10,590.68 5,274.13 3,908.24 1,199.98

珙县海天水务有限

公司

3,224.46 1,128.01 2,096.45 380.95 66.61 3,672.55 1,642.70 2,029.84 1,686.27 481.38

眉山市彭山海天水

务有限公司

15,144.64 11,355.81 3,788.84 534.73 -40.37 15,077.58 11,248.38 3,829.20 2,384.31 231.6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融资提供担保

1、保证人：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3、保证金额：各自担保 1,000 万元，合计担保金额 8,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

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

费用。

6、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为达州海天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融资提供担保

1、保证人（甲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

3、保证金额：1,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合同担保之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或银

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或票据贴现债权余额或办理商票保融债权余额或押汇债权

余额或信用证债权余额或保函债权余额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

（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

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乙方为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

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



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

费等）。

6、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为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融资提供担保

1、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2、债权人（甲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3、乙方成员单位：资阳海天、乐山海天、宜宾海天、蒲江达海、金堂海天、

资阳污水、峨眉山海天、雅安海天、平昌海天、翠屏海天、马边达海

4、保证金额：合计金额 78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包括乙方、乙方成员单位及指定境外集团成员单位根据本合

同及《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在甲方处办理的各类融资项下的债务本金、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保管费、

质物处置费、过户费等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助于子公司稳健运营，契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子公司资信状况

良好，不存在债务偿还困难的问题。此外，公司能够对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确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97,459.31 万元（含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1.89%。

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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